
 

 

名　　稱：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6 月 27 日

 

第 1 條

本準則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核子反應器設施：指裝填有核子燃料，而能發生可控制原子核分裂自

    續連鎖反應之裝置與其相關附屬廠房及設備。

二、放射性廢棄物獨立貯存設施：指非位於放射性廢棄物產生場所同一廠

    界內而獨立設置之貯存設施。

 

第 3 條

設施經營者應依本準則於其輻射防護計畫內擬訂輻射工作場所之劃分、管

制及輻射監測，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第 4 條

設施經營者對於輻射工作場所內，為規範輻射作業、管制人員和物品進出

，及防止放射性污染擴散之地區，應劃定為管制區。

管制區外，輻射狀況需經常處於監督下之地區，應將其劃定為監測區。

 

第 5 條

管制區應設置實體圍籬，並於進出口處及區內適當位置，設立明顯之輻射

示警標誌及警語。但實務上不能或不須設置實體圍籬的場所，得以其他適

當方式劃定。

監測區邊界之劃定得以適當方法為之。但應於人員得進出處所之適當位置

設立標示牌。

 

第 6 條

設施經營者對進入管制區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先審查其輻射防護安全訓練

紀錄、輻射劑量紀錄、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紀錄，提供其適當之人員劑量

計、輻射防護裝具及資訊，並使其正確使用。

前項有關紀錄審查之規定，於主管機關指派之檢查人員，不適用之。

 

第 7 條

設施經營者對進入管制區之一般人員，應提供適當之人員劑量計、輻射防

護裝具及資訊，使其正確使用，並派員引導。



 

第 8 條

管制區有放射性污染之虞時，設施經營者應採取下列措施，以防止放射性

污染：

一、禁止將飲料、食物、香煙、化粧品、檳榔、口香糖及其它非工作必要

    物品攜入管制區。

二、攜出管制區之物品應實施放射性污染偵測。

三、人員離開管制區應實施放射性污染偵測，若發現污染，應予適當除污

    。

 

第 9 條

設施經營者應視其輻射作業性質及曝露程度，訂定管制區之輻射監測措施

。

前項輻射監測應包括測定曝露程度、評定放射性污染、鑑定輻射及核種。

 

第 10 條

設施經營者應定期檢討管制區內各種狀況，並於必要時調整輻射防護措施

、安全規定及管制區圍籬。

 

第 11 條

設施經營者應視其使用輻射源類別、作業性質、管制區輻射防護計畫及執

行情況，於監測區選適當地點及監測頻次，實施定期或連續性輻射及放射

性污染監測。

 

第 12 條

設施經營者應定期檢討監測區內各種狀況，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輻射防護

措施、安全規定及調整監測區之邊界。

 

第 13 條

設施經營者應置備適當之輻射偵測及監測儀器並定期校驗。

 

第 14 條

設施經營者應確保盛裝放射性物質之容器表面，保有明顯耐久之輻射示警

標誌，並註明有關核種名稱、活度及必要之說明。

設施經營者對輻射源應嚴格管制，以防止失竊及不當之使用。

 

第 15 條

輻射工作場所之劃定與管制，除應考量工作人員個人之劑量外，亦應合理

抑低集體劑量。

對輻射工作場所內規劃之各項偵測及監測，設施經營者應訂定紀錄基準、

調查基準及干預基準。其偵測及監測之結果超過紀錄基準者，應予記錄並



保存之；其結果超過調查基準者，應調查其原因；其結果超過干預基準者

，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第 16 條

管制區應訂定意外事故處理程序，且將其重點、聯絡人、聯絡電話揭示於

該管制區明顯易見之處。工作人員於意外事故期間，應儘速採取適當應變

措施，並報告設施經營者。

 

第 17 條

下列輻射工作場所，設施經營者應於場所外實施環境輻射監測：

一、核子反應器設施。

二、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三、放射性廢棄物獨立貯存設施。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設施。

 

第 18 條

設施經營者對輻射工作場所外實施環境輻射監測之範圍，應參酌下列因子

評估：

一、氣象資料。

二、釋放核種類別、強度與氣、液體擴散模式。

三、人口分布與居住狀況。

四、土地利用。

五、排放口位置。

六、海流狀況。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因子。

 

第 19 條

設施經營者實施環境輻射監測應依下列規定，先檢具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一、預定運轉之三年前，設施經營者應提報環境輻射監測計畫，並進行至

    少二年以上環境輻射背景調查。

二、運轉、停役、除役期間與除役後三年內，應於每年十一月一日前提報

    下年度之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前項環境輻射監測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監測項目，包括連續性環境直接輻射監測、累積劑量之環境直接輻射

    監測及放射性物質可能擴散途徑之環境試樣，且敘明試樣種類、取樣

    頻次、取樣地點（應以地圖標示）、取樣方法試樣保存、分析方法、

    偵檢靈敏度及相關參考文件。

二、監測結果評估方法，包括飲水，食物攝食量等劑量評估參數與劑量評

    估方法。

三、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執行方法說明。



四、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預警措施。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20 條

前條第二項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預警措施，應敘明環境試樣紀錄基準、

環境試樣調查基準。

設施經營者執行環境輻射監測，發現監測值超過預警措施之調查基準時，

應立即進行單位內部查證，並於三十日內以書面報告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 21 條

設施經營者應於每季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報環境輻射監測季報；每年結束

後三個月內，提報環境輻射監測年報。

前項環境輻射監測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摘要。

二、監測目的、項目、方法及樣站地點 (應以地圖標示) 。

三、監測結果及檢討分析。

四、民眾劑量。

五、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之執行情形。

六、預警制度之執行情形。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22 條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執行單位，應通過主管機關指定機構之認證；指定機構

及認證項目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3 條

環境輻射監測試樣分析能力應符合可接受最小可測量。

前項可接受最小可測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4 條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中之監測分析數據及環境輻射監測報告應依下列規定：

一、環境輻射監測分析數據，除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外，應保存三年。當

    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數據大於預警措施之調查基準時，該分析數據應

    保存十年。

二、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環境輻射監測分析數據，應完整保存至監管期

    結束為止。

三、環境輻射監測季報應保存三年，環境輻射監測年報應保存十年。

 

第 25 條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中之品質保證作業，得依環境輻射監測品質保證規範或

國際標準化組織中品質保證之規定執行。



環境輻射監測品質保證規範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6 條

設施經營者應就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設施當地居民生活、攝食量及飲食

習慣等評估民眾劑量所需之重要參數定期調查，且至少每五年提報設施廠

址環境民眾劑量評估參數調查報告。

前項劑量評估參數得採用國內相關機關 (構) 公布之資料。

 

第 27 條

設施經營者應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環境輻射監測規範，擬訂環境輻射監測

計畫。

前項環境輻射監測規範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8 條

本準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